新溪乡殡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乡殡葬管理工作，维护群众基本利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结合我乡实际情况，制定本规章制度。
第二条 本规章制度适用于我乡范围内的公墓管理、公募使用、殡葬服务、资金投入使用、人员管理等方面。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农村公益性墓地是指不以盈利为目的，为户口所在的渝水区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人口提供骨灰公益安放（安葬）服务的节地型生态型墓地。严禁由社会社会组织和个人承租、承包。提供墓位应凭户籍证明、火化证明，严禁提前预购、违规经营、变相经营、倒卖墓位。
第二章 公墓管理
 第四条 为实现火化率达到100%、骨灰入公墓率100%的目标，突出农村公墓公益性质，对渝水区农村户籍人员死亡后遗体火化，骨灰入农村公墓安葬的不得收取墓地建设、土地使用等费用。
第五条 农村公益性墓地所用土地为国家（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墓穴使用周期为20年，到期需要继续使用的，须办理续用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让和买卖墓穴。
第六条 农村公益性墓地禁止对外开展墓穴的经营活动，不得向本地村民和祖籍地是本地人员以外的死亡人员提供墓穴，不得接纳遗体土葬。 
第七条 本乡居民的骨灰应当安葬在本乡的公墓内。若想安葬外地及其他公墓，丧属应当及时联系村委殡改信息员，上报相关情况及骨灰去向。祖籍在本乡的居民若想返乡安葬，骨灰也应当安葬在本村的公益性墓地内，不得安葬在公墓以外的地方。
第八条 本乡居民及返乡安葬人员若想进行树葬、水葬，丧属应当及时联系村委殡改信息员，经殡改信息员上报至上级民政部门得到批准后，由村委殡改信息员到场协助及见证后完成相关树葬、水葬仪式。
第九条 墓区内禁止建造大墓、豪华墓、家族墓、活人墓，禁止从事封建迷信活动。
第十条 入墓人员家属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已建成的公墓进行硬化、增加装饰物、扩大墓碑、单人占据双墓等违反殡葬改革的行为。
第十一条 墓区内的墓位要编号、登记、造册，建立档案。乡殡改信息员应建立健全公墓档案，详细记录公墓穴位资源使用情况、墓主信息、缴费记录等，确保信息准确无误。 
第十二条 公墓管理员应定期检查公墓设施，确保设施完好、安全可用。发现设施损坏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及时报告并采取措施进行修复或整改。
第十三条 公墓管理员应切实履行职责，保持公墓卫生整洁，监督丧属在公墓的行为，在群众入墓后对现场进行清理和检查，确保公墓环境符合卫生标准。若在公墓范围内发现入墓人员家属有任何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应及时上报。
第十四条 区民政局还未建成、验收完成并移交新溪乡管理的公墓区域以及未进行编号的公墓区域暂时不允许骨灰进入安葬。
第十五条 丧属办理葬礼及入墓时，不得在公墓外尤其是其他村道路上进行撒纸钱，放鞭炮等扰民行为。
第三章 殡葬服务管理
第十六条 当辖区内有居民死亡后，村委殡改信息员报告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或村（居），并及时组织村（居）委会干部、村（居）民小组干部或村（居）红白理事会成员采取相应措施，做好死者丧属工作，使之按相关规定处理遗体，负责该片的村委殡改信息员应及时跟家属沟通确认火化、入墓时间，并将死亡人员信息发到乡殡改群进行备案。
第十七条 村委殡改信息员应带领死亡人员家属到公墓里确认墓位，拍照并发乡殡改群进行公示。同时，应告知家属办理死亡手续的相关流程和注意事项。
第十八条 殡葬仪式应按照家属意愿进行，并按照约定时间进行火化。村委殡改信息员应全程跟踪，确保仪式顺利进行。
第十九条 村委殡改信息员须从对逝世者遗体的处置开始，做到全程跟踪、全程参与、服务到位，直至火化后进入公墓安葬的全过程管理。在医疗机构死亡的，由医疗机构立即通知死者所在辖区的乡镇或村（居）委会，由乡镇（办）或村（居）委会安排信息员全程跟进，直至火化后进入公墓安葬的全过程管理。
第二十条 死亡人员入墓后，村委殡改信息员应拍下照片并发乡殡改群进行备案。过世人员入墓后5日内，村委殡改信息员必须将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证明、入墓承诺书、殡改承诺书、回乡人员入葬农村公益性墓地申请表、新余市基本殡葬服务项目免费申请表等材料提交乡殡改信息员。祖籍在新溪的群众还需提交派出所开具的户籍迁入迁出证明或村委情况说明，随夫葬或随父葬的人员还需提交户籍证明和结婚证，特困户还需提交特困证明。
第二十一条 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在岗、离退休正式编制公职人员，祖籍在本乡覆盖范围的应按照上级文件规定收取费用，费用由上级相关部门指导定价。
第四章 人员管理
第二十二条 殡葬从业人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切实履行职责，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殡葬服务。
第二十三条 殡葬从业人员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殡葬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五章 监督与问责
第二十四条 乡殡改信息员应加强对殡葬全链条人员、机构的监管力度，定期对公墓管理、殡葬服务等方面进行检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第二十五条 各村殡改信息员应加强对逝世者遗体的处置到入墓的全过程踪和管理，如发现村民有违反本规定行为的，应当立即汇报乡殡改信息员，并协助乡党委政府处理后续整改事宜，未及时汇报的，经查实后将从严从重处理。
第二十六条 公墓管理员对公墓卫生及设施维护不到位或，或对公墓监督不到位且未及时上报的，需按乡殡改信息员要求进行整改，如多次反复出现问题，将从严处理或更换管理员。
第二十七条 在墓区内建造大墓、豪华墓、家族墓、活人墓的，经查实后，将责令相关人员迅速整改，对协助办理相关事项的村委殡葬信息员从严处理，并扣除殡葬信息员补贴100元。
第二十八条 入墓人员家属如有对已建成的公墓或原有墓地重新进行硬化、增加装饰物、扩大墓碑、单人占据双墓等违反殡葬改革的行为，经查实后，将责令相关人员迅速整改，对协助办理相关事项的村委殡葬信息员从严处理，并扣除殡葬信息员补贴100元。
第二十九条 将骨灰安葬在还未验收完成并移交新溪乡管理的公墓区域或未进行编号的公墓区域内的，经查实后，对协助办理相关事项的村委殡葬信息员从严处理，并扣除殡葬信息员补贴100元。
第三十条 丧属办理葬礼及入墓时，在公墓外尤其是在其他村道路上进行撒纸钱，放鞭炮、电子礼炮车等扰民行为的，经查实后，对协助办理相关事项的村委殡葬信息员从严处理，并扣除殡葬信息员补贴100元。
第三十一条 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将骨灰装棺土葬的，或者在公墓、公益性墓地以外建坟的，由乡党委、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强制执行时，村委和死者生前工作单位应协同处理。 
第三十二条将墓穴进行倒卖的，经查实后，对协助办理相关事项的村委殡葬信息员从严处理，并扣除殡葬信息员补贴100元。乡殡改信息员还将上报上级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并罚款。 
第三十三条 对于违反本规章制度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依规进行问责处理。情节严重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章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有未尽事宜或需要修改的，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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